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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訂定目的 

          為協助供應商推動環境、社會及治理永續發展，落實企業永續發展， 

特訂定本程序。 

第二條 適用範圍及對象 

本程序適用於本公司合作之供應商。供應商係指提供本公司商品

或服務之對象。 

第三條 環境永續 

供應商在提供公司商品及服務中，應遵守環境保護相關法律規

定，採行各項措施，不得違背環境衝擊評估與管理相關規定，並

宜採取綠色採購，以避免有造成或降低環境衝擊及汙染之情事。  

第四條 勞工權益與人權 

供應商應遵守勞動法律規定，及尊重國際公認基本勞動人權，禁

用童工、禁止任何形式之歧視、禁止強迫勞動、禁止人口販運、

落實同工同酬，並保障員工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權。 

第五條 職業安全與健康 

供應商應符合勞工健康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範，提供所屬

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施行適當之訓練及預防措施，追蹤

及管理職業傷害及職業病等，確保其營運活動不致直接或間接危

害員工或他人。 

第六條 誠信經營 

供應商應本誠信經營原則，禁止不法行為、尊重智慧財產權、保

護個人資料及隱私、遵守公平競爭之法令、利益衝突迴避，並建

立吹哨者制度，促進廉潔、透明及負責之文化。  

第七條 供應商管理 

與本公司簽訂書面合約之供應商，應填具「供應商承諾書」，方可

進行實質之交易。 

前述供應商屬於藥品、醫材、物流之商品或服務提供，且前一年

度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者，本公司應由產品開發單位負責

建立「供應商永續發展自評表」及複評機制，以評估供應商是否

有影響環境與社會之情形，避免與本程序抵觸之供應商進行交

易。 

本公司並得針對第二項之供應商進行訪視，並記錄訪視複評結果

於「供應商永續發展自評表」，確認該公司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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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督導、改善與重大違規之處理 

本公司得透過現場訪視、教育訓練或溝通會議等方式，了解供應

商落實本程序之情形。對於未符合相關約定的供應商，本公司應

予以勸導該供應商適時改善。如涉及違反本程序所規範之事項，

且對供應來源社區之環境與社會造成重大衝擊時，本公司得隨時

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將其列管為拒絕往來對象。  

第九條 未盡事宜 

本程序未盡事項，悉依主管機關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核定層級 

本程序經董事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